
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文件
河海研[2012]37号
关于做好2012年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

研究生评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做好2012年河海大学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的评选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做好2012年宝钢教育奖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河海校政[2012]62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研究生参评工作安排如下。
一、名额分配

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中推荐研究生5名（当年在籍），其中原则上硕士研究生2名，博士研究生3名。

二、奖励标准

优秀学生奖：5000元/人；优秀学生特等奖：10000元/人。

三、评选条件及要求

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，诚实守信；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心健康，乐观进取。

2、已修完全部学位课程，无不及格科目，且加权平均分须在85分以上(学院必须出具相应成绩证明材料)。
3、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，已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或在科研上取得创新性成果者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（须提供论文封面、目录、首页，科研成果和各类获奖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，否则不予认可）。
4、积极参加重大学术交流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，有显著成效的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、校本部各学院经全院公示后推荐一名研究生参评，常州校区推荐一名研究生参评。

2、研究生院审核后,向学校宝钢教育奖评审委员会推荐5名；校宝钢教育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后，向宝钢教育基金会推荐。

五、申报时间

各单位于6月18日前将纸质版《2012年宝钢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申报表（研究生）》（见附件）及支撑材料各一份报至研究生院，同时将电子版《2012年宝钢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申报表（研究生）》发送至办公自动化研究生学生管理办信箱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附件：宝钢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申报表（研究生）
研究生院
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
二○一二年六月七日

附件：             

2012年宝钢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申报表（研究生）
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
	学院
	
	专业
	
	导师姓名
	

	学历
	□博士      □硕士
	联系电话
	

	学位课程加权平均分
	

	科研项目、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情况
	

	发表学术论文
	论文题目
	刊物（会议）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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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只填写核心及以上检索的论文，且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、本人第二作者的。

	专利及

获奖
	

	学院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本表限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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